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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Red Star Macalline Group Corporation Ltd.
紅星美凱龍家居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一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528）

關於建議豁免本公司、本公司第二大股東及  
原實際控制人的部分自願性承諾的公告

紅星美凱龍家居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近日收到本公司第二大股東紅星
美凱龍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紅星控股」）及原實際控制人車建興先生（「車先生」）
提交的《關於豁免部分自願性承諾的申請》（「豁免申請」），申請豁免其先前所作的
部分承諾，此外，本公司也擬申請豁免本公司先前所作部分自願性承諾（統稱「承
諾事項」）。

2024年7月12日，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及監事會（「監事會」）審議
通過了《關於建議豁免本公司、本公司第二大股東及原實際控制人的部分自願性
承諾的議案》，批准豁免本公司第二大股東紅星控股、原實際控制人車先生及本公
司先前作出的部分自願性承諾（「建議豁免事項」）。關聯董事車先生、李建宏先生
（「李先生」）於董事會議迴避表決。上述事項已經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專門會議
審議通過。有關本次建議豁免事項的決議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臨時股東大會（「臨時
股東大會」）審議，關聯股東須就該議案迴避表決。現將具體情況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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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先前的自願性承諾事項概要

紅星控股及╱或車先生所作承諾

1. 關於減少及規範關聯交易的承諾

(1) 紅星控股╱車先生不會利用對本公司的控制地位操縱、指示本公司
或者本公司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使得本公司以不公平的
條件，提供或者接受資金、商品、服務或者其他資產，或者從事任
何損害本公司利益的行為；

(2) 紅星控股╱車先生及紅星控股╱車先生現在及以後控制的下屬企業
（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除外）將盡量避免與本公司之間產生關聯交
易事項，對於不可避免發生的關聯業務往來或交易，將在平等、自
願的基礎上，按照公平、合理及正常的商業條款進行，交易代價將
按照市場公認的合理價格確定；

(3) 紅星控股╱車先生將遵守法律、行政法規、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
會、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本公司《公司章程》中關於關聯交易事項的
迴避規定，所涉及的關聯交易均將按照本公司關聯交易決策程序進
行，履行合法程序，並及時督促本公司對關聯交易事項進行信息披
露；

(4) 自該承諾出具之日起，紅星控股╱車先生及紅星控股╱車先生現在
及以後控制的下屬企業（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除外）亦將不會以任
何理由和方式佔用本公司的資金或其他資產；及

(5) 紅星控股╱車先生願意承擔因違反上述承諾而給本公司造成的全部
經濟損失。

本公司的其他承諾

1. 本公司已承諾將於本公司A股首次公開發售後的定期報告中持續披露投資性
房地產的公允價值，以及投資性房地產公允價值變化對本公司財務狀況、經
營業績和股東分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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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公司已制定《自有商場租賃及管理費收入監控及信息披露制度》，根據該等
制度規定，本公司將於每月末匯總分析自有商場租金報表。如果發生當月本
公司所有自有商場的合計租賃及管理費收入較上月下滑的，本公司將核查具
體情形、原因，制定相應的解決方案和應對措施，並於次月前五個交易日之
內於上海證券交易所指定網站披露自有商場租賃及管理費收入下滑的情況，
確保投資者及時、充分了解本公司自有商場租賃及管理費收入的變化情況及
由此引發的投資性房地產公允價值可能下降的風險。

二、 承諾事項履行情況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嚴格履行了上述承諾，不存在違反承諾事項的情
形。本公司第二大股東紅星控股因自身債務清償困境已申請進行重整，並於
2024年7月1日被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受理。截至重整受理日，本公司第
二大股東紅星控股嚴格履行了上述承諾，不存在違反承諾事項的情形。截至
豁免申請出具日，本公司原實際控制人車先生嚴格履行了上述承諾，不存在
違反承諾事項的情形。本次建議豁免事項尚需提交臨時股東大會審議。

三、 申請豁免的原因及依據

本公司第一大股東廈門建發股份有限公司及間接第一大股東廈門建發集團有
限公司已就規範和減少關聯方交易作出承諾，承接本公司現時第二大股東紅
星控股及車先生的相關義務。

就本公司就投資性房地產自願作出的承諾而言，本公司將持續基於法律法規
以及《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等相關規定對投資性房地產的相關事項進行披露。
而就每月匯總分析自有商場租金作出的承諾而言，本公司因自有商場中的品
類業態增加、不同收租模式的融入、以及本公司為應對市場環境變化給予商
戶優惠條件的時點及額度的不確定性加強，本公司按月統計的租金收款金額
無法反映自有商場經營實質，披露後不利於市場客觀判斷本公司商業競爭實
力，從而影響本公司廣大投資者的利益。本公司將在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
本次建議豁免事項的議案的同時廢止《自有商場租賃及管理費收入監控及信
息披露制度》，並在定期報告（包括年報及中報）公告時匯總披露自有商場分
部的營業收入情況，以供投資者更客觀全面地了解本公司自有商場經營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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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次建議豁免事項對本公司的影響

承諾事項為本公司、紅星控股及車先生先前作出的自願性承諾。本公司中
國律師已告知，本次建議豁免事項未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公司
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相關法律
法規，不會損害本公司及中小投資者的合法權益，且不會對本公司發展造成
不利影響。建議豁免事項有利於提高本公司運營效率。

五、 董事會意見

董事會認為，本次建議豁免事項不會損害本公司及中小投資者的合法權益，
不會對本公司發展造成不利影響。建議豁免事項有利於提高本公司運營效
率。董事會在審議該議案時，關聯董事（車先生及李先生）已就相關議案迴避
表決，該事項的審議和決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
則》等法律法規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本公司全體非關聯董事（車
先生及李先生除外）均已投票贊成該議案並同意將該議案提交臨時股東大會
審議。

六、 獨立非執行董事意見

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建議豁免事項不存在損害本公司及全體股東利益的情
形。關聯董事（車先生及李先生）已就相關議案迴避表決，該事項的審議和決
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法律法規及本公司
《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因此，全體獨立非
執行董事同意本次建議豁免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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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監事會意見

監事會認為：建議豁免事項符合《上市公司監管指引第4號－上市公司及其相
關方承諾》等法律法規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相關規定，不存在損害本公司
及全體股東利益的情形。董事在審議該議案時，關聯董事（車先生及李先生）
已就相關議案迴避表決，該事項的審議和決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證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法律法規及本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因此，全體監
事同意本次建議豁免事項。

載有（其中包括）建議豁免事項相關決議案詳情及召開臨時股東大會通告
之通函將適時刊載於香港聯交所網站 (  w w w . h k e x n e w s . h k  )及本公司網站
( www.chinaredstar.com )。

承董事會命
紅星美凱龍家居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邱喆
董事會秘書兼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上海
2024年7月12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車建興、施姚峰、李建宏及楊映武；非執行
董事為鄭永達、王文懷、鄒少榮、宋廣斌及許迪；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薛偉、黃
建忠、陳善昂、黃志偉及蔡慶輝。


